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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受贈收支管理要點 

                    94年 6月 3日、93學年第 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94年 6月 20日本校第 302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95年 3月 22日、94學年第 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討論修正通過 

                        95年 4月 10日本校第 310次行政會議討論修正通過 

          96年 5月 7日、95學年第 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討論修正通過 

        96年 10月 23日、96學年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討論修正通過 

                          96年 11月 12日本校第 325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97年 5月 1日、96學年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討論修正通過 

                          97年 5月 26日第 332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99年 11月 15日 99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100年 12月 8日 100學年度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105年 9月 21日 105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討論修正通過 

106年 5月 22日 105學年度第 5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討論修正通過 

112年 9月 21日 112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討論修正通過 

 

一、  為廣籌校務基金收入，鼓勵各界對本校各單位、個人研究室捐贈，並妥善管理及運用 

本校受贈收入，特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國立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 

督辦法及國立中正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則，訂定國立中正大學受贈收支

管理要點（以下稱本要點）。 

二、 受贈收入：係指本校無償收受之動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價值之權利或債務之 

減少。 
三、 本校接受之受贈收入為現金時，即開具受贈收據或證明文件，確實收受或存入帳戶；

受贈收入為現金以外之動產或不動產及其他有價值之權利或債務減少，應進行鑑價，

確實點交，俟辦理登記或所有權移交完成後，由本校出具受贈收據或證明文件，依財

務登錄作業程序處理，並由學校管理及使用單位每年實施定期盤點及不定期抽查。 

本校校務基金捐贈業務主辦單位應至少每六個月將捐贈者名稱或姓名、捐款金額、捐

款內容及收款日期於本校網站公告，以符責信。但捐贈者不願公布名稱或姓名者，得

僅就其他部分公告之。 

四、 受贈收入除建築工程、獎助學金、學生組織活動、急難救助、辦理學術研討會或學術 

交流活動、留本性質捐贈及實物捐贈外之現金收入，均應提撥一定比率予學校，餘由 

指定單位自行運用。指名捐給校方暨未指定用途之受贈收入，悉入校務基金由學校統 

籌運用，年度結餘得結存下年度繼續支用。提撥一定比率之標準如下： 

（一）未指定單位或個人研究室，僅指定用途者，提撥百分之二十。 

（二）指定單位或個人研究室，提撥百分之十。 

（三）其他依校務發展需要規劃之募款專案簽奉核定，惟提撥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十。 

（四）受贈收入為具留本性質之現金捐贈者，其本金得免提撥，但受贈單位每年使用

受贈收入之孳息時，應依前述（一）至（三）項規定提撥一定比率予學校。 

五、 本校依校務發展需要規劃各類符合捐贈者捐贈目的之募款專案，均應提經本校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討論通過。 

六、  募款專案停止運作、設定科目經費未支用二年以上或捐款用途已不存在，應予註銷結 

案，其剩餘款額一律併入校務基金。 

七、  受贈收入經費運用範圍依國立中正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則第五條規定。 

辦理受贈收入業務，且年度績效達六百萬元以上者，得向本校捐贈業務主辦單位申請

辦理受贈收入業務人員之工作酬勞。 

本校捐贈業務主辦單位接獲申請時，應評估其業務績效，擬定支給額度及期間，並經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支付工作酬勞。工作酬勞以統籌款(自籌收入)支應為

原則，惟給與總額不得超過當年度提撥統籌款之範圍，並依本校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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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編制內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

應原則辦理，不限於現金支給。 

受贈收入如未提撥一定比率納入本校統籌款者，前項之工作酬勞應由受贈單位之經費

支給。 

第二項辦理受贈收入業務人員為編制內行政人員及非兼行政職之編制內教師者，每月

給與總額以不超過其專業加給或學術研究費百分之六十為限。為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

及編制外人員者，以不超過其薪資總額之百分之三十為限。 

第五項編制內行政人員指本職及專職為行政人員之職員、技工友、駐衛警及兼行政職

之編制內教師。編制外人員指專案教師、專案研究人員、專案工作人員及博士後研究

員。 

八、  本校受贈收入有指定用途者，依其指定用途，惟應與本校校務有關。 

本校辦理受贈收入業務，不得與捐贈者有不當利益之聯結；對熱心捐贈者，得自定規 

定獎勵。 

九、  對校務基金捐贈者，其獎勵依國立中正大學獎勵捐贈要點辦理。 

十、  本校校務基金捐贈業務主辦單位為秘書室媒體暨公關中心。 

十一、本要點未盡事宜，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暨國立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 

辦法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